附件3
合肥物质院实验动物福利与伦理审查变更说明
[bookmark: _GoBack]一、假如是以下情况，不需要重新递交申请，只需要递交实验动物研究及使用计划调整申请表（模板见附件）至伦理委员会办公室进行备案：
① 增加同一种类其他品系；
② 改变动物性别；
③ 动物数量改变不超过10%；
④ 改变或增加非存活性手术；
⑤ 增加样品采集次数和与此计划相关的测试；
⑥ 改变麻醉剂和镇静剂；改变安乐死的方法；
⑦ 改变该计划的标题；
⑧ 增加或减少实验人员。
二、假如其中有以下修改或调整，需要重新递交申请：
① 改变动物种类；
② 改变项目负责人；
③ 增加与此计划无关的测试；
④ 改变非存活手术为存活性手术，或增加了存活性手术；
⑤ 改变单次存活性手术为多次存活性手术。
